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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华航空购票合作协议

甲方：合肥鹰华航空票务有限公司
乙方：

    甲、乙双方在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本着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 、定义
销售提成 即：乙方通过合肥鹰华航空购买机票，按照本协议规定方式计算并收取的销售提成。

二 、合作内容
甲、乙双方自愿选择对方作为自己的业务合作伙伴，发展长期、稳定、互惠的合作关系，由甲方负责向乙方的用户提供国内机票、在线实时预订服务。

乙方在购票时需要及时提供乘机人的准确证件信息予以订购准确的航班班次、日期、时间 ，同时，在乙方执行本协议规定的前提下，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方式，向乙方支付销售提成。

三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向乙方提供必要的航班信息及其它便利服务，使乙方可以享受稳定可靠的国内机票预定业务。

2、甲方负责处理乙方所有预订机票的订单，负责机票销售、配送、票款回收及售后服务。
3、甲方享有除应向乙方支付的销售提成外的机票销售收益，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乙方无权就上述收益向甲方提出异议。

四、乙方机票销售奖励、收益结算

1、销售奖励计算方式

甲方同意按照乙方在线销售机票的销售总额，向乙方支付佣金（不含燃油税、机场建设费）如下表: 

	每月成交量（张）
	50以下
	51-100
	101以上

	返佣标准（成交金额％）
	1.5％
	2.0％
	2.5％


2、 客户机票有效购买产生的销售额，才是计算乙方销售奖励的依据。符合下列要求的行为即“有效购买行为”：

(a) 客户通过网站、电话订购鹰华票务机票；

(b) 完成机票配送，鹰华票务收到全部票款；

(c) 有效期内未发生任何退、改票行为；
(d) 由于航协具体规定,所有航空公司在奖励中均不含儿童和婴儿机票,以及一些特殊票务规定.所以在月成交量中均不体现儿童和婴儿的张数,并不做为奖励返还给客户；

3、销售提成奖励：按甲方配送时由客户签字统计核对的有效购买实际发生的销售额计算。随时核实结算报表情况，并对有异议的部分及时反馈到甲方。

4、销售提成支付

（a）甲方于每月25日前（遇节假日顺延）结算上月应付乙方实际购买量奖励，并按照双方约定的支付方式支付款项。

注： 
1、佣金结算均以自然月为结算周期；

五 、协议的生效、变更及终止
1、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
2、 当协议终止，双方应尽快对本协议各项应付未付的销售提成进行清算。有效期内产生的根据双方认可的最后协议标准计算的销售提成。甲方可以在协议终止后一个月内保留应付销售提成，以确保支付金额的正确性。

3、 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从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若一方想提早终止此项合同，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

4、双方在合作期限到期前两个月，将协商进一步合作的方式。

5、有下列情况之一另一方有权随时单方面终止合同：（1）合同到期，双方无意续签；（2）如果一方诋毁、损害对方公司品牌形象；（3）一方严重违反约定的流程或协议规定，经协商无效。

六 、违约责任

协议双方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义务或履行与本协议义务不符的约定，由此给嵌入合作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向非违约方赔偿损失。赔偿损失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本协议履行后非违约方本应获得的利益。

七 、适用法及争端解决

1、本协议受到中国法律保护和管辖,并按照其条例做出适当解释。

2、执行本协议或本协议的补充协议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如协商未果则提交经济仲裁委员会仲裁。

八、本协议一式两份，合作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正式生效执行。

甲方：合肥鹰华航空票务有限公司                      乙方: 
地址：合肥市黄山路441号                            地址：
Tel ：0551-3443198  3443298                          Tel：
Fax ：0551-3443298                                   Fax：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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